
二十八、國內出差旅費 
（一）作業流程 

 

各單位依實際需要指派承辦人員出差，並由出

差人員填具出差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陳核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出差事畢後，出差人於 15日內填具國內出差旅

費報告表，連同有關單據及核准出差文件，送人

事室審核（技工、工友則由總務（經辦）單位逕

行審核），並將審核結果送主計室審核。 

是否為 1萬元以上

之支付案件 

主計室編製支出傳票，再由

出納組匯撥至受款人帳戶 

出納組以 
零用金支付 

 

開始 

送人事室或總務處

辦理假別審核確認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是 

結束 

否 



（二）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

1.法令依據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。 

2.人事單位或總務單位審核時，應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假別是否符合規定 

（2）出差日數是否合理 

（3）出差人之職級與請領金額是否符合規定 

3.主計室審核時應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預算能否容納。 

（2）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章。 

（3）旅費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旅費報支要點規定。 

（4）支出憑證是否齊全且符合規定 

（5）金額乘算及加總是否正確。 


